
叶 县 人 民 政 府
关于叶县 2020 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的通告

〔2021〕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和《征收土地

公告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10号）的规定，现将省政府批准的叶县2020 年度第一批城市建

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通告如下：

一、批准机关：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号：豫政土〔2021〕231号；批准时间：2021年2月7日。

二、征收土地位置、所有权人、面积、地类：

本次征收盐都街道曹庄社区集体土地0.1236公顷（耕地0.0288公顷、其他农用地0.0738公顷，建设用地

0.0210公顷）、草厂庾村集体土地12.1881公顷（耕地9.2804公顷、其他农用地2.7335公顷，建设用地0.1742

公顷）、焦庄社区集体土地0.1414公顷（耕地0.1414公顷）、李村集体土地3.4028公顷（耕地2.2637公顷、

林地0.1337公顷、其他农用地0.8552公顷，建设用地0.1502公顷）、刘庄社区集体土地0.8056公顷（耕地0.6432

公顷、林地0.1426公顷、其他农用地0.0198公顷）、余庄村集体土地8.0629（耕地7.0476公顷、林地0.0264

公顷、其他农用地0.2562公顷，建设用地0.7327公顷）、郑庄社区集体土地1.6002公顷（耕地1.1002公顷、

其他农用地0.4342公顷，建设用地0.0658公顷）；廉村镇后王村集体土地2.1656公顷（耕地2.1580公顷、其他农

用地 0.0076 公顷）、路庄村集体土地 0.4719 公顷（耕地 0.4425 公顷、其他农用地0.0294公顷）；九龙街道

北关社区集体土地0.8844公顷（耕地0.7981公顷，建设用地0.0863公顷）；昆阳街道新湾李村集体土地0.9650

公顷（耕地0.6847公顷，建设用地0.2803公顷），共计30.8115公顷（耕地24.5886公顷、林地0.3027公顷、

其他农用地4.4097公顷，建设用地1.5105公顷）。

三、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一）土地补偿安置费标准：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政〔2020〕

16 号）的规定执行，该批次用地共涉及 2个征地区片，其中九龙街道北关社区土地属Ⅰ级区片，补偿标准为 135

万元/公顷；盐都街曹庄社区、草厂庾村、焦庄社区、李村、刘庄社区、余庄村、郑庄社区，廉村镇后王村、路庄村，

昆阳街道新湾李村土地均属Ⅱ级区片，补偿标准为90万元/公顷。因该批次中昆阳街道新湾李村（K宗面积0.5844

公顷）涉及违法用地，根据《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呈报我省建设用地报批新要求的报告》（平自然资文

〔2020〕295号）文件规定，从新从高进行征地补偿。

（二）青苗补偿费标准：按照《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通知》（平政

〔2017〕33号）的规定执行，每公顷1.95万元，共计47.9478万元。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通知》

（平政〔2017〕33号）的规定执行，据实清点补偿。

（四）社会保障费用标准：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2020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

标准的通知》（豫人社办〔2020〕20号）等有关文件精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标准为65.4万元/公顷。

四、安置途径：采取货币安置、社保安置和第三产业安置。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在本通告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他

有关证明材料到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望相互转告。

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现场勘查之日起，凡在被征收土地上抢建、抢种的地上附着物不予办理补偿登记。

六、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视为放弃其相应的权益。

特此通告。

2021年6月11日
























